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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北里妓研究

王　立

（马来亚大学 中文系，马来西亚 吉隆坡　５０６０３）

［摘要］唐代长安平康坊之北里妓为京 兆 尹 侍 宴，提 供 乐 舞 服 务，但 与 为 地 方 官 府 侍 宴 的 官 妓 不 同，北 里 妓 属 于 市 井

妓。她们多隶属乐籍，为乐户成员自愿充当，或来源于人口鬻卖。市井妓聚居于北里，与为京兆尹侍宴有关。随着政

府对北里管理的加强，北里逐渐形成唐末的规模和规矩。孙棨《北里志》中所描 绘 的 局 面 当 是 唐 末 北 里 之 状 况，非 北

里或长安市井妓素来之状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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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唐代长安平康坊之北里在后世“享誉盛名”，其

格局和经营方式几乎成为唐后各代之范本。笔记小

说中，亦以“北里”指代各朝京城中的市井妓聚居区。

然经本文考辨后发现，长安市井妓的聚居也是经过

漫长的历 史 过 程。北 里 妓 为 京 兆 尹 举 办 的 官 宴 侍

乐，谓之“出官使”，与为地方官宴侍乐的官妓不同，

北里之妓属于市井妓，她们需要自谋生路，而非靠官

府蓄养。

　　一、唐代长安市井妓概述

市井妓不同于官属妓女，需自主接客谋 生。一

般以“家”为单位经营，有较为固定的居所，各家的直

接管理者和经营者是假母：

妓之母多假母也，亦妓之衰退者为之。诸 女 自

幼丐，有或 佣 其 下 里 贫 家。常 有 不 调 之 徒，潜 为 渔

猎，亦有良 家 子 为 其 家 聘 之，以 转 求 厚 赂。误 陷 其

中，则无以自脱。初教之歌令，而责之甚急，微涉退

怠，则鞭朴备至。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４）

妓女的主 要 来 源 之 一 为 假 母 亲 生 女 儿，如“住

住，母之腹女也”，［１］（Ｐ１４１４）又如《南村辍耕录》中所记

“李哥”；［２］（Ｐ６４７８）另一 主 要 来 源 为 假 母 所 购 入 之“养

女”，这些养女包括自幼买入教习养成和成年后拐卖

被迫入行，如《北里志》中宜之的身世即此类典型代

表。［１］（Ｐ１４１１）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类购入养女培养后卖艺的谋

生方式在乐户中应常见，非市井妓独有，如：

时有妓女石火胡，本幽州人也，挈养女五人，才

八九岁。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，令五女各居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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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上，衣五色衣，执戟持戈，舞《破阵乐》曲。［１］（Ｐ１３８７）

乐户为了卖艺，时有自家人手不够需借助他人，

于是有此以“养女”的方式来教授徒弟、令其参加表

演。亦可说明乐户卖艺谋生当为市井妓形成的源头

之一。①

市井妓中虽混杂有私妓，但大多数市井妓应非

私妓而是隶属乐籍。私妓者，如《霍小玉传》之霍小

玉被介绍为王府小妾所生，父卒后被兄弟逐出自谋

生路，［３］（Ｐ７７）又如《北里志》中宜之称“某幸未系 教 坊

籍，君子倘有意，一二百金费尔”。［１］（Ｐ１４１１）宜之的假母

王团儿不令宜之入乐籍之理由尚未探明，从宜之的

话中却可悟出北里之妓中未入乐籍者并不多。事实

上，市井妓的主要谋生手段是以歌舞侍宴娱人，而在

乐户制度严苛的唐代，恐只有乐户能便捷地掌握歌

舞技艺并以操乐为生。如《乐府杂录·歌》中记录许

永新身世：

开元中，内人有许和子者，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

也，开元末选入宫，即以永新名之，籍于宜春院……

洎渔阳之乱，六宫星散，永新为一士人所得。韦青避

地广陵，因月 夜 凭 阑 于 小 河 之 上，忽 闻 舟 中 奏 水 调

者，曰：“此永新歌也。”乃登舟与永新对泣久之。青

始亦晦其事。后士人卒与其母之京师，竟殁于风尘。

及卒，谓其母曰：“阿母钱树子倒矣。”［４］

许永新作为乐户之女自幼掌握高超歌技并被选

入宫中，内乱后流落长安为倡女。文中所指“其母”

不知为养母还是亲生，揣度其谋生方式约于其他市

井妓无别。又如《博异志》中记述凤帅公子居平康坊

宅院而梦到原居此宅的美人为其展示“弓弯”舞并说

“妾昔年父 母 教 妾 此 舞 蹈”，［１］（Ｐ４８７）可 见 原 居 此 处 的

美人为市井妓，自幼从会乐艺的父母学习舞蹈，故可

推断其家隶属乐籍。

市井妓以乐舞妙谈侍宴取酬，如《北里志》所说

“如不吝所费，则下车水陆备矣”；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３）兼以售色，

多有客人留宿一夕或数日，盘桓日久耗尽资产者不

胜其数。而“狎妓冶游是唐代士人的生活重要组成

部分”，［５］（Ｐ１５３）只 狎 游 而 不 馆 宿 者 竟 为 异 类，如《唐

摭言》中 所 记：“（郑）隐 狎 游 多 不 馆 宿，左 右 争 告，
（崔）沆召隐微辩，隐以实对，沆又资以财帛，左右尤

不测也。”［１］（Ｐ１６５３）像《北 里 志》中 令 狐 滈 因 常 宿 之 妓

馆有事不便其夜宿时，滈竟迁至邻家妓馆，［１］（Ｐ１４８１）可

谓长驻平康里。妓除逐次接散客获利，亦有长期被

固定客人包养的方式。狎客通过长期住于某家或按

照谈妥的价格定期付费，从而“买断”某妓。如上文

所说的宜之 “果 为 豪 者 主 之，不 可 复 见”，［１］（Ｐ１４１１）意

即其被富商“买断”，不能再接散客。市井妓亦可离

家“出局”赴宴。

长安城中的市井妓的主要客户当为富贵者和举

子，所谓：“北 里 之 妓，则 公 卿 与 举 子，其 自 在 一 也。

朝士金章者，始 有 参 礼。”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６）中 唐 后，官 员 数 量

的增加与科考的繁荣皆为长安城中市井妓繁荣的催

化剂。举子们登科后的各种宴会需要雇请市井妓，

如关宴时，“一般由新科状元出任录事，其他同年则

分担主宴、主酒、主乐（一人主饮妓）、探花（以年少者

二人为之）、主茶等事务”。［５］（Ｐ１３１）同时，大量的未及

第贡生长期 驻 留 长 安，［２］（Ｐ３０３）也 为 市 井 妓 们 提 供 了

稳定的客源。而唐代每年集于京师的贡生多达数千

人。［５］（Ｐ１６１）于是除了如“髀上题诗”［１］（Ｐ１４１０）、“颠饮”等

一时贪欢，［１］（Ｐ１７２７）亦有少许如“鸡声断爱”的海誓山

盟。［１］（Ｐ１７３３）白居易的诗歌《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

旧游戏赠五十韵》生动地描绘了举子们在平康坊的

香艳生活。

　　二、平康坊之北里

唐代长安平康坊之“北里”由来已久，在初唐文

人的诗文中即可见以“北里”指代欢娱之所。如卢照

邻《长安古 意》中“娼 家 日 暮 紫 罗 裙，清 歌 一 啭 口 氛

氲。北堂夜夜人如月，南 陌 朝 朝 骑 似 云。南 陌 北 堂

连北里，五剧三条控三市”；杨炯《崇文馆宴集诗序》

中“听笙竽於北里，退思齐国之音；觌瑰宝於东山，自
耻燕台之石”；［６］（Ｐ１９２６）陈子昂《梁王池亭宴序》中“弋

阳公座辟青轩，饰开朱邸，金筵玉瑟，相邀北里之欢；

明月琴樽，即对西园之赏”。［６］（Ｐ２１６５）诸诗中虽然都是

利用方位对偶，然都是以“北里”指代欢场，可见其确

实存在。

平康坊能形成市井妓聚居之“北 里”，当与其地

理位置有关。由《唐长安城郭布局示意图》［７］（Ｐ１８２）可

见，平康里位于皇城东南角，较一般坊区宽大、并开四

坊门：“皇城之左右共七十四坊，各四门，广各六百五

十步”，［８］（Ｐ１４０）而普通的坊区仅开两门，广为三百五十

步或四百五十步。平康坊紧邻东市，居 都 城 北 部 中

心区域。［９］（Ｐ１５７）平康 坊 还 曾 有 多 所 寺 庙，② 而 唐 代 寺

庙为布道方便常开展讲经说唱，如《南部新书》记录：

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，小者在青龙，其次 荐 福、

永寿。尼讲盛于保唐；名德聚之安国；士大夫之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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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，尽在咸宜。［２］（Ｐ３３０）

寺院如此热闹本为吸引百姓心向佛教，但同时

也为市井 妓 聚 集 了 客 户。平 康 坊 内 又 多 居 达 官 贵

族，如国子监祭酒韦澄、太宗之兰陵长公主等都曾居

住于此。［９］（Ｐ１５７）故骆宾王《帝京篇》有“王侯贵人多近

臣，朝游北里暮南邻”之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外阜奏

进院。这些日日摆酒列宴之所，定对以歌舞侍宴的

市井妓有稳定而大量的需求。凡此种种有利于市井

妓经营的因素，皆促进了平康坊成为长安城内市井

妓聚居区。

平康坊之北里虽“久负盛名”，但在很长的一段

时间 里 却 并 非 如《北 里 志》所 记“诸 妓 皆 居 平 康

里”，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３）是市井妓的唯一居住区。《酉阳杂俎》中
记录天宝初年：

某少年常结豪族为花柳之游，竟蓄亡命，访城中

名姬，如蝇袭膻，无不获者。时靖恭坊有姬，字夜来，

稚齿巧笑，歌舞绝伦，贵公子破产迎之。［１］（Ｐ６４５）

可见其时“名姬”散居城中，如夜来即在靖恭坊。

而白行简的《李娃传》中，写荥阳公子初遇李娃时：

尝游东市还，自平康东门入，将访友于西南。至

鸣珂曲，见一宅。［３］（Ｐ１００）

即与李娃在此初相遇。后李娃为了摆脱荥阳公

子，迁居至安邑坊“至安邑东门，循理垣北转第七八，

有一门独启 左 扉，即 娃 之 第 也”。［３］（Ｐ１０４）小 说 中 所 记

虽为天宝年间之事，但古人著书对过去之事多以时

事时情套写，或可推论德宗朝时北里尚未成为市井

妓唯一的聚居区。而李娃在平康坊住在“鸣珂曲”，

且上文所引《博异志》凤帅公子所梦美人的宅第位于

平康里南，［１］（Ｐ４８７）可 见 居 于 平 康 里 的 市 井 妓 也 非 均

住于北里。沈亚之于元和十年（８１５）及第后闻此事，

亦可推算约在德宗朝北里尚未完全成为长安市井妓

的唯一聚居区。而皎然（约７２０－８０５）《长安少年行》

中“翠楼春酒虾蟆陵，长安少年皆共矜”、白居易《琵琶

引》中说琵琶女“自言本是京城女，家在虾蟆陵下住”

说明位于常乐坊的“虾蟆陵”③ 亦是长安的一个乐妓

集中区，且在宪宗年间尚存。常 乐 坊 与 平 康 坊 分 别

位于东市的对角，也具有成为“娱乐区”的地理优势。

　　三、北里之妓“出官使”

平康坊之北里究竟何时成为长安市井妓唯一的

聚居区尚需考辨。然从市井妓自发聚居转化为城内

唯一聚居区，应是经过一番“规范管理”，而且孙棨也

写到“尝闻大中以前，北里颇为不测之地”，［１］（Ｐ１４１７）这

也可以说明北里经历过一定的“治理整顿”、“规范管

理”。

据《唐会要》：

宝历二年九月，京兆府奏：伏见诸道方镇，下至

州县军镇，皆置音乐，以为欢娱。岂惟夸盛军戎，实

因接待宾旅。伏以府司每年重阳上巳两度宴游及大

臣出领藩镇，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。今请自

于当已钱中，每年方图三二十千以充前件乐人衣粮。

伏请不令教坊收管，所冀公私永便。从之。［１０］（Ｐ７３６）

敬宗朝京兆尹刘栖楚的这道奏折说明了此前地

方官妓现象已很普遍，但京城的官员宴饮尚需雇请

教坊乐，故特此奏请允许京兆府自行雇请非教坊乐

人供帐。教坊经安史之乱离散后逐渐恢复，德宗朝

时宦官掌权，此后宦官日渐骄横，而他们管理的教坊

乐工也由此得势；另外，中晚唐的皇帝沉迷享乐之风

气也助长了教坊乐工的势力。穆宗时教坊已势力非

常，如《唐会要》所录：

长庆四年三月，赐教坊乐官绫绢三千五百匹，又

赐钱一万贯，以备行幸。乐官十三人并赐紫衣鱼袋。

其年八月，以太常卿赵宗儒为太子少师。先是太常

有师子五方之色，非常朝聘飨不作焉。至是教坊以

牒取之，宗儒不敢违。以状白宰相。以事正有司，不

合关白。而宗儒忧恐 不 已，宰 相 责 以 怯 懦。故 换 秩

焉。［１０］（Ｐ７３６）

宝历二年春正月，殿中御史王源植街行时被教

坊乐妓所辱，刘栖楚责罚乐妓，敬宗居然恼羞成怒贬

斥了王源植。［１１］（Ｐ３５２）可见其时教坊乐工之骄横。

教坊乐工恃宠，当街竟敢侮辱京官，可推想其为

官员宴饮提供乐舞服务当不如普通乐人周到，且价

格也定会不菲。故刘栖楚要求不雇用教坊妓乐，应

是对其服务不满之表达，并表明只要“三二十千”即

可雇请其他乐妓。此奏折上奏后获准，应当有所实

行。武宗时，会昌二年五月“敕庆阳节百官率醵外，

别赐钱三百贯，以备素食合宴，仍令京兆府供帐，不

用追集坊市乐 人”，［１１］（Ｐ４０２）可 说 明 刘 栖 楚 的 奏 章 被

批准后有所实行，官员宴饮已雇请“坊市乐人”，④ 所

以武宗才特别强调此次宴饮不须雇请。

根据这些材料可推论：京城市井妓原本散居或依

照生意便利自发聚居，平康坊之北里是其中一个聚居

区，但这里并非是唯一的聚居区。宝历二年刘栖楚奏

请后，京兆府组织的官员宴饮不再仅雇请教坊乐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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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雇用市井妓。市井妓逐渐由此完全聚居于北里。

因《北里志》中有“京中饮妓，隶属教坊”，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３）

致使有人误以为北里妓是教坊妓、是宫妓。“隶属教

坊”应不是指市井妓转化为教坊妓，而是指市井妓一

定程度上由教坊管理。唐代市井妓如何隶属教坊管

理尚缺乏具体的史料说明，或是民间乐工挂名教坊

的一种延续。在王建《宫词》中：

青楼小妇砑裙长，总被抄名入教坊。春设 殿 前

多队舞，朋头各自请衣裳。

及前文所引的《琵琶引》中：

自言本是京城女，家在虾蟆陵下住。十三 学 得

琵琶成，名属教坊第一部。曲罢曾教善才伏，妆成每

被秋娘妒。五陵年少 争 缠 头，一 曲 红 绡 不 知 数。钿

头云篦击节碎，血色罗裙翻酒污。今年欢笑复明年，

秋月春风等闲度。弟走从军阿姨死，暮去朝来颜色

故。门前冷落鞍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妇。［１２］（Ｐ２４２）

两条材料均可作市 井 妓 挂 名 教 坊 的 佐 证。《宫

词》中描绘“青楼小妇”参加宫廷演出之事，而《琵琶

引》中着重叙述琵琶女作为市井妓的场面。
《北里志》成书于僖宗中和四年（８８４），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１）距

大中（８４７始）已有近四十年的时间，北里足以完善

至后来之规模。北里三曲中有租赁衣饰器物者，有

提供配乐服务者，亦有相应的收费标准。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５）客人

可随时造访：

举子、新及第进士，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、未直

馆殿者，咸可就诣。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３）

虽说朝官不可来此娱乐，但其实官员休息时也

常来，“三朝庆谒，趋剑履於南宫；五日归休，闻歌钟

於北里”。［６］（Ｐ１６９１）然诸妓无故不得出里：

诸妓以出里艰难，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，多以月

之八日，相牵率听焉。皆纳其假母一缗，然后能出于

里。……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，益有期于诸

妓也。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４）

此时对诸妓的管理已严苛，诸妓“出局”需有官

牒或客人下牒、纳资于假母方可。诸妓出席官宴应

酬，需下官牒招妓前往，“凡朝士宴聚，须假诸曹署行

牒，然后能致于他处”。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３）此服务当为有偿，除上

文刘栖楚奏章上所说“三二十千”，另从：

惟新进士设筵顾吏，故便可行牒。追其所 赠 之

资，则倍于常数。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３）

可见新近士举宴雇请诸妓费用高于普通价格，

亦可说明。

诸妓根据“家庭财产”有门第之 分，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４）以 至

于居北曲之妓言及居处时难以直言。［１］（Ｐ１４１３）反过来

来说，“门第”差异对她们的生意也会起到一定的反

作用。

北里之妓凡是登记为乐籍、隶属教坊管理者应

都有“出官使”的义务，即使被“买断”者，也不免要被

官使：

曲中诸子，多为富豪日输一缗于母，谓之 买 断。

但未免官使。［１］（Ｐ１４１１）

像前文所述宜之这类未系籍教坊的“私妓”或不

需出官使，也许这还是其假母不令其入籍之原因。

诸妓中选杰出者为“都知”：

曲内妓之头角者，为都知，分管诸妓，俾追召匀

齐。［１］（Ｐ１４０７）

北里之妓一般的民间侍宴活动或与客人的应酬

应可自主进行，无需教坊管理，而“出官差”时或需北

里“都知”带队及协调督促。因此选色艺双全之魁首

作“都知”。梨园有“都知”之职，《南部新书》中有相

关记述：

咸通中，俳优恃恩，咸为都知。一 日 乐 喧 哗，上

召都知止之，三十人并进。上曰：“止召都知，何为毕

至？”梨园使奏曰：“三十人皆都知。”乃命李可及为都

都知。后王铎为都都统，袭此也。［２］（Ｐ３１１）

或可推论北里之妓服务于官宴后，官府为了便

于对其管理，借用梨园的部分管理制度，因此有了北

里之“都知”。

至孙棨写作《北里志》时，平康坊之北里已经成

为京城陪酒侍宴的饮妓的唯一聚居区，这些饮妓都

由教坊直接或间接笼统管理。北里之妓遵从市井妓

行业中约定俗成的行规，也遵从官府调遣“出官使”，

为官宴提供乐舞服务。

　　四、小结

平康坊之北里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久已成为长

安市井妓聚居区，然至少宪宗朝前尚不是唯一。宝

历二年后，京兆府置官宴时可不必雇请教坊乐，而转

请市井妓乐。此后逐渐形成市井妓乐出官使的相应

制度。故在长安出席官宴以乐舞佐欢之北里妓为市

井妓，非官妓，亦非宫妓。严格而论，唐代的官府蓄

养乐妓以佐官宴的官妓制度应为“地方官妓制度”，

仅在地方州府实行、而未在长安城中实行。

（下转第１１６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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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和生活中来，对大学生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及世界

观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信仰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精神

支柱和行动 指 南，③ 而 宗 教 信 仰 作 为 部 分 大 学 生 社

会价值、人生价值的定向机制普遍存在于大学校园

里，支配着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。

现实社会正处于激荡的改革中，出现了价值错

位、道德紊乱的严重问题。大学时期是个人道德体

系重建的重要过程。大学生逐步接触到社会上的各

种现象，经常会感受到道德感的丧失。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体系是解决社会道德规范缺失的重要措施。

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具有科学性，又着

眼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国情，

对现实问题更有针对性，更能有效的指导实际生活。

［注释］

①李素菊，《青年与“宗教热”》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版。

② 喻跃龙，何志军主编《信 仰·信 念·信 心·信 任》［Ｍ］．中 南 大 学

出版社，２００１年版，第９页。

③ 袁景《浅谈当代大学生信仰危机的原因和荣辱价值观的重构》，见

于《经营管理者》２００９年１１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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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注释］

① 此类兼以色艺侍人之“饮妓”行业形成的另一源头当为“女闾”。

② 据刘昫《旧唐书》（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５年，４１８页），武宗灭佛后只恢复

了菩提寺，更名为保唐寺。

③ 据张永禄《唐代长安词典》（陕西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０年，１６４页）常

乐坊中有被误称为“虾 蟆 陵”的 疑 为 董 仲 舒 墓 的 土 丘。亦 有 认 为 此

“虾蟆陵”在长安城南，曲江附近，因靠近曲江，故形成“娱乐区”，也可

说通。然无论“虾蟆陵”在常乐坊或曲江 附 近，皆 可 说 明 其 时 平 康 坊

之北里非长安城中唯一的市井妓聚居区。

④ 此“坊市乐人”可理解为街坊市井乐人，亦可理解为教坊和市井乐

人。而无论何种理解，皆可说明京兆府 在 官 宴 时 已 开 始 雇 佣 市 井 乐
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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